99年度教育部對各地方政府統合視導訪視紀錄表--學校自評表
（請填寫學校99年1月1日至99年12月31日辦理情形，得視需要自行延伸。）

一、學校基本資料
	學校名稱
	吳沙國中
	校長
	吳錫傳
	承辦主任
	李宜恭
	承辦組長
	李科鋐

	學校電話
	9284701
	學校地址
	宜蘭縣礁溪鄉吳沙村育英路79號


二、學校獲各單位補助推動環境教育經費

	
	計畫名稱
	補助單位
	執行計畫經費
	辦理日期/期程
	參加人數

	中央單位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縣市相關局處
	參訪利澤焚化爐
	環保局
	12000
	99.4.8
	120

	
	參訪綠博
	環保局
	12000
	99.4.8
	120

	
	草嶺古道之旅
	縣政府
	28760
	99.11.10
	92

	
	    蘭陽博物館
	  縣政府
	同上共28760
	    99.11.10
	       92

	民間團體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貳、評鑑內容

二、教學、宣導與活動成果(25%)
	評鑑項目
	評鑑細項
	分數
	勾選
	得分
	填表說明
	佐證資料條列

	(一)學校環境教育活動辦理情形(8%)－積分
	1. 本年度各學校辦理校內環境教育主題活動(結合家長、民間團體或社區)平均達2場次以上，主題符合年度重點政策。
	4
	
	
	1.請列出今年度學校主辦環境教育活動(研習)，含活動名稱、主題、時間、對象、場次、人數等各項調查統計表及佐證資料。
2.回饋意見調查或成效評估分析係指出席人數比例、研習滿意度、研習成果優缺及建議事項。
3.活動如未結合家長、民間團體或社區不予列入。
	活動辦理結束後，須填寫教育部附表，並請於學校環教闖呈現相關成果佐證資料。

	
	2. 環境教育活動(含研習)辦理回饋意見調查及成效評估
分析，擬定改善計畫之場次，達總辦理場次之80％以
上。
	4
	
	
	
	

	(二)縣市環境教育辦理情形(8%)－累進計分
（請有承辦縣級活動之學校填寫，無則免填）
	1. 本年度辦理全縣性環境教育活動(校長、主任等學校行政人員)達2場以上，主題符合本部重點政策。
	2
	
	
	1.縣市政府主辦或學校承辦全縣性環境教育研習與活動皆計算。

2.請備相關活動計畫及實施成果（達3場以上之縣市，佐證資料擇優提供）。
	須提供各辦理場次之回饋意見調查、成效評估分析、擬定改善計畫及百分比統計。（上傳學校環教網）

	
	2. 辦理1場次(含)以上針對全縣學生為主要對象、結合其他領域課程、能發揮縣市教育發展特色之融入式環境教育活動。
	6
	
	
	
	

	
	3. 承2，且所有環境教育會議、活動及研習均辦理回饋意見調查及成效評估分析，擬定改善計畫。
	8
	
	
	
	

	(三)環境教育推動之特殊成果(9%)－積分
	1. 所屬學校、教師或學生榮獲國家級環境教育相關表揚獎項（例如：行政院、教育部、環保署、經濟部、農委會等各部會）。
	3
	1
	6
	1.按實際執行情形勾選計分。
2.請將相關活動計畫及實施成果上傳學校環教網（部落格）。
	須在各校環境教育網呈現環境教育推動特殊成果之實施計畫、簽到表、獲得獎項、成果照片等足以佐證辦理成果之資料。

	
	2. 整合縣市環境資源規劃校外教學建議路線，且學校參考執行情形，著有績效。
	3
	3
	
	
	

	
	3. 配合中央政府政策（例如：節能減碳、防救災、全球氣候變遷、濕地復育、生物多樣性、外來入侵種、綠色消費等議題），或與縣市政府其他單位共同執行環境教育推動工作。
	3
	2
	
	
	

	
	合計
	6分
	


三、校園環保實務(25%)
	評鑑項目
	評鑑細項
	分數
	勾選
	得分
	填表說明
	佐證資料條列

	(1) 用水電負成長(16%)
－積分
	1. 各校配合永續能源政策綱領擬訂節能減碳具體執行辦法，並提出如何因應用電或用水正成長之改善措施。
	2
	1
	9
	計算公式：

【（98年度用電(水)總度數-99度用電(水)總度數）÷ 98度用電(水)總度數】

×100%

可至「六五節約能資源網」查詢
	

	
	2.所屬學校用電度數較去年度負成長0.1%以上，未滿2%。
	4
	4
	
	
	

	
	3.所屬學校用水度數較去年度負成長0.1%以上，未滿2%。
	4
	4
	
	
	

	
	4.98年度至當年度，所屬學校用電或用水度數負成長累積達5%以上者，並由縣(市)政府辦理全縣性節能經驗分享會(不得與前項環教活動或研習重覆計分)。
	6
	
	
	
	

	(二)校園環境健康與安全(9%)－積分


	1. 所屬學校將實驗室廢棄物委託專責單位處理或儲存（依行政院環保署「廢棄物清除處理法」等相關法規辦理。本項實驗室定義含自然科教室。妥善處理須有佐證資料）。
	0-3
	2
	6
	1. 請備各項統計表格及佐證資料。第2、3項請填附表。

2. 學校新建校舍或修繕校園場所設施依達成永續建築標準給分。
3. 請列出本年度新建校舍校名及符合永續建築之指標。若無者，此項配分分配至本項其他細項中。
4. 請列出本年度修繕校園場所與設施之校名及符合指標。若無者，此項配分分配至本項其他細項中。
	

	
	2. 所屬學校新建校舍採行永續建築觀念(依據「國民中小學老舊校舍整建作業規範」第五條規劃設計規範中第二點「永續校園推廣計畫施作項目選擇」，施作方法請參考「永續校園營造指南手冊」及「綠建築規範」）。
	0-3
	2
	
	
	

	
	3. 所屬學校修繕校園場所與設施，採行永續建築觀念(依據「國民中小學老舊校舍整建作業規範」第五條規劃設計規範中第二點「永續校園推廣計畫施作項目選擇」，施作方法請參考「永續校園營造指南手冊」）。
	0-3
	2
	
	
	

	
	合計
	15分
	


四、重要業務之辦理情形(15%)

	評鑑項目
	評鑑細項
	分數
	勾選
	得分
	填表說明
	佐證資料條列

	(一)永續校園辦理情形(9%)
－累進計分
	1. 辦理全縣性永續校園計畫說明或經驗分享等活動。
	3
	
	
	請備活動計畫、實施成果及輔導機制、活動名稱、場次、參與人數等佐證資料。請填附表。
	文字說明填寫。

佐證資料檔案請上傳至學校環教網。

	（1） 
	2. 縣市府有具體監督及輔導機制。
	6
	
	
	1. 
	

	
	3. 自91年起曾獲本部永續校園計畫補助之學校，達8成以上學校持續補助項目使用及教學現況。
	9
	
	
	
	

	(二)二手制服、教科書及學用品回收再利用情形(6%)－累進計分

	1. 全縣市所屬學校100%上網填報。
	2
	1
	8
	請備縣市執行成果報表(填報系統可下載)。
如所屬學校未規定穿著制服或運動服，得免列入執行率統計。
	請務必上網填報。

	
	2. 承1，且校園二手制服、教科書及學用品回收再利用至少2項皆達70﹪以上執行率。
	4
	3
	
	
	

	
	3. 設有回收再利用交換平台或機制並落實執行。
	6
	4
	
	
	

	
	分
	


參、辦理環境教育之特色及困境說明：(請受訪單位務必填寫)
1. 學校行政方面：環境教育需全校師生、社區人士共同推動，但面臨教師身兼數職、學生升學壓力、社區人士參與度低的困境下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環境教育業務的衛生組長，缺少大家的共同合作。

2. 課程教學方面：創新的教材教法、多元的教學策略，有待更多專業教師來開發，以強化學生對環境與永續發展理念之認知。
3. 環境營造方面：節能減炭、垃圾減量、資源回收再利用（含參考書、制服、學用品、落葉及廚餘等）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尚需全校師生的共同遵守及推動。
4. 社區家長方面：愛心志工僅協助導護工作，缺少環境教育的推動，難以建立環境教育社區。

肆、建議事項：(請受訪單位務必填寫)                
1. 持續推動節能減炭，善盡保護地球的責任，並確實落實於全校師生、社區人士的日常生活中。
2. 環境教育融入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，並激盪創新的教材教法，分享教學資源。
         [譬如:節能減碳十大無悔措施。建議納入正式課程如”自然領域、綜合活動等相關課程。]

3. 了解自身校園地域，創造多元化校園環境。
4. 結合教師、行政人員、學生及家長等成為夥伴關係，共同營造具環保意識之優質校園文化，以發揮境教之功能。

5. 廣納志工，協助學校推動環境教育，建立環境教育社區。
承辦人：李科鋐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任：李宜恭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校長：吳錫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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